
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最低缴存基数的通知
发布日期：2025-02-28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、缴存人：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(粤府函〔2025〕23 号)、《广

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(穗人社函〔2025〕30 号)、
《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延长〈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〉有效期的通知》（穗
公积金中心规字〔2023〕4 号）有关规定，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，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
数下限由 2300 元调整为 2500 元。请各缴存单位、灵活就业缴存人按照相关工作指引（见
附件）完成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。
附件：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最低缴存基数的工作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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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最低缴存基数的工作指引

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下限从 2025 年 3 月 1 日起调整为 2500 元。工作要求及具
体指引如下。

一、调整要求
1.2025 年 2 月前（含 2 月）缴存基数低于 2500 元的，仍可按原基数按月办理汇补缴。
2.从 2025 年 3 月 1 日起，个人缴存基数低于 2500 元的，将无法办理 3 月及以后汇补缴

业务，请各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应调整。
3.缴存基数调整后应及时告知职工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。
二、办理方式
（一）缴存单位
网上自主办理：登录网上办事大厅（已开通网上办事大厅服务的单位）→单位业务中选

择“个人缴存额调整”功能办理（扫描加盖单位公章的《住房公积金 年 月个人缴存额调整表》
（无需职工签名）或《个人缴存额调整批处理文件》）→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。

中心前台办理：单位经办人通过中心网站、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→提供以下材料现场办
理→中心经办网点审核并办理。

1.单位情况说明（原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2.加盖单位公章《住房公积金 年 月个人缴存额调整表》（原件，无需职工签名）或《个

人缴存额调整批处理文件》（原件，需提供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纸质版各一份）；
3.单位经办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，需系统内登记的经办人持本人身份证件办理）；
办理机构：铁路分中心、各办事处、管理部。
（二）灵活就业人员
网上自主办理：登录网上办事大厅或微信公众号→缴存业务中选择个人缴存额调整功能

办理。
中心前台办理：灵活就业人员通过中心网站或中心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→提供以下材料

现场办理→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并办理。
1.个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）；
2.《住房公积金 年 月个人缴存额调整表（个人缴存）》（原件）；
办理机构：铁路分中心、各办事处、管理部。
三、网上办理具体操作指引
（一）缴存单位-网上办事大厅个人缴存额调整操作指引



1.在“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”网站选择“单位业务”，通过“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”或“微
警扫码认证”登录进入网上办事大厅。



2.选择“缴存业务”→“个人缴存额调整”，录入调整职工的“证件号、调整后工资、个人缴
存比例”等信息。

若个人缴存额调整人数较多的，也可选择“导入 EXCEL”添加并上传填妥的《个人缴存额
调整批处理文件》→“保存”。



3.核对录（导）入信息无误，选择“保存”→“上传资料”，上传加盖单位公章《住房公积
金 年 月个人缴存额调整表》或加盖单位公章《个人缴存额调整批处理文件》扫描件，点
击“确认”即操作成功。

（二）灵活就业人员-微信个人缴存额调整操作指引
登录“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“首页”→“查看全部”→“个人缴存额调

整”，录入新的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等信息，点击“提交”即成功办理。



表格下载：
1.住房公积金 年 月个人缴存额调整表
2.个人缴存额调整批处理文件

http://gjj.gz.gov.cn/xzzx/bgxz/nddzgrjcedzjhjnybg/content/post_8781131.html
http://gjj.gz.gov.cn/xzzx/bgxz/nddzgrjcedzjhjnybg/content/post_7955656.html

